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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律协字﹝2018﹞16 号 
 

 

淮南市律师协会成立“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

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”的通知 

  

市律协各县联络组、各律师事务所、法律援助中心，各公职律师、

公司律师办公室： 

根据中华全国律师协会《关于律师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辩

护代理工作若干意见》（律发通[2018]9 号），市律师协会应当

设立“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”，负责

我市范围内律师办理涉黑涉恶势力案件的指导、监督和协调，对

侵害律师执业权利的情况向市律协提出建议。经会长办公会讨

论，我市“扫黑除恶专项工作律师辩护代理业务指导委员会”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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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名单如下： 

主  任：胡艳丽 

副主任：杨全好  孟德春  陆 飞 

委  员：赵宴宾  邓传松  朱  磊  王忠道  孙克林 

 

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淮南市律师协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7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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